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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臺灣野灣野⽣動物保育協會   

第⼆屆第三次會員⼤會會議記錄 

 

⼀.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09 ⽉ 12 ⽇(星期⼀) ，19：00 整 

⼆. 地點：網路視訊會議 

三. 出席⼈員：應出席會員 44 ⼈；實出席會員：詳⾒簽到表 

四. 主席： 潘鈺婷  理事⾧                    紀錄：吳珮如 

五. 主席致詞 

議程表 

 

 

時間 流程 主持⼈ 

19:00-19:10 網路報到 綦孟柔  秘書⾧ 

19:10-20:10 會議開始 潘鈺婷  理事⾧ 

20:10-20:20 臨時提案 潘鈺婷  理事⾧ 

20:20 散會 

, •• 
I• I ..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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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會員動態 

 

《⼈數統計》截⾄ 111/05/26 ⽌，共計有：44 ⼈ 

個⼈會員：37 名 

學⽣會員：4 名 

永久會員：3 名 

《111 年度會費繳交情況》截⾄ 111/05/26 ⽌ 

 已繳交 未繳交 

個⼈會員 6 ⼈ 31 ⼈ 

學⽣會員 1 ⼈ 3 ⼈ 

永久會員 3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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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報告   

 

審議本會 110 年度 01 ⽉ 01 ⽇⾄ 12 ⽉ 31 ⽇⽌之收⽀決算表、現⾦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財產⽬錄及基⾦收⽀表，其監事會參與理監事聯席會議並了解各 

項業務決議推⾏，經本監事會審查，尚無不符。 

 

特此提出報告 

 

                                                                            常務監事   吳莆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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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提案⼀ 

案由：審查本會 111 年度有效會員名冊；以及依本會章程第九條規定之連續⼆年未繳納（110 年及 

111 年皆未繳納）會費者則⾃動喪失會員資格，載明提出本會除名會員名單(註：於本年底前 

繳納將不列⼊會員⼤會中追認為除名會員)。(附件 ⼀ p.8）。 

說明：本案經第⼆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審查，提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案由：審議本會 110 年度⼯作報告。 (附件 ⼆ p.9）。 

說明： 

1. 本案經第⼆屆第⼆次會員⼤會之提案⼆已提案討論過，但當時提及之 110 年度⼯作報告只認列⾄

110 年 12 ⽉ 19 ⽇。故本次再次提案 110 年度⼯作報告完整版(110 年 01 ⽉ 01 ⽇⾄ 12 ⽉ 31 ⽇)。 

2. 提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作報告項⽬(例如：⾃籌/⾏銷合作)等能明確列出花費⾦額及捐贈⾦額。 

 

提案三 

案由：審議本會 111 年度⼯作報告。( 附件 三 p.12）。 

說明： 

1. 本案經第⼆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審查，111 年度⼯作報告（111 年 01 ⽉ 01 ⽇⾄ 05 ⽉ 20 ⽇)。 

2. 提請⼤會追認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審議本會 110 年度收⽀決算表。 (附件 四 p.14)。 

說明：本案經第⼆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審查，提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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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審議本會 110 年度現⾦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錄、基⾦收⽀表。(附件 五 p.16) 。 

說明：本案經第⼆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審查，提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本會章程第五條第⼗⼀項增(修)定⼄案。 

說明： 

條號 修正後條⽂內容 原條⽂內容 修正說明 

第五條 

第⼗⼀項 

設⽴野灣野⽣動物保育

協會附設⾮營利野⽣動

物醫院。 

無。 本協會已成⽴「野灣野⽣

動物保育協會附設⾮營利

野⽣動物醫院」於臺東縣

池上鄉，為使得醫院有效

⼒之組織管理，須將其醫

院納⼊組織章程來規範執

⾏業務及⼈員管理辦法。 

本案經第⼆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審查，提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本會章程第⼋條增(修)定⼄案。。 

說明： 

條號 修正後條⽂內容 原條⽂內容 修正說明 

第⼋條 

會員有權參加本會之會員

（會員代表）⼤會，有表

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

與罷免權以及有提案及參

與討論發⾔之權利；學⽣

會員除外。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

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

免權。每⼀會員（會員代

表）為⼀權；學⽣會員無前

項權利。 

修正會員參與會員（會員

代表）⼤會權益；及學⽣

參與會員（會員代表）⼤

會是否具有選舉權。 

本案經第⼆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審查，提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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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案由：本會章程第⼗七條增(修)定⼄案。 

說明： 

條號 修正後條⽂內容 原條⽂內容 修正說明 

第⼗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

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

就三位常務理事中選舉⼀

⼈為理事⾧，次由兩位常

務理事中選舉⼀⼈為副理

事⾧。理事⾧對內綜理督

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並擔任會員⼤會、理事會

主席。理事⾧因事不能執

⾏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

⾧⼀⼈代理之，未指定或

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

互推⼀⼈代理之。理事

⾧、常務理事出缺時，應

於 1 個⽉內補選之。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由

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

務理事中選舉⼀⼈為理事

⾧。理事⾧對內綜理督導會

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

會員⼤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因事不能執⾏職務

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代

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代

理之。理事⾧、常務理事出

缺時，應於 1 個⽉內補選

之。 

第⼗七條並未詳述選舉⽅

式。 

本案經第⼆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審查，提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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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提案九 

案由：本會章程第⼗六條第⼆項、第三項增(修)定⼄案。 

說明： 

條號 修正後條⽂內容 原條⽂內容 修正說明 

第⼗六條 

第⼆項、 

第三項 

⼆、選舉及罷免常務理

事、副理事⾧、理事⾧。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

事、副理事⾧、理事⾧之

辭職。 

⼆、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

理事⾧。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

理事⾧之辭職。 

第⼗六條 第⼆項、第三項

⽂字敘述有缺失。 

本案提請⼤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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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111 年度有效會員名冊 

 
 

111 年度除名會員名單（截⾄ 111.05.26 ⽌），共計有：17 ⼈ 

110 年及 111 年皆未繳納     (註：於本年底前繳納將不列⼊會員⼤會中追認為除名會員) 

綦孟柔、林宇璇、呂沛釗、陳尚鴻、潘鈺婷、李⽂馨、連寬柔、翁興民、林⾧⽴、姜秀傑、李⽂達、 

李任哲、⿈⼠芳、曾國禎、鄭鈺閩、⽯明倫、Tshuà Bûn-lī 

  

Tshuà Bûn-lī 陳尚鴻

王正綱 陳建銘

⽯明倫 陳彥涵

江宜倫 陳彥婷

吳佳瑾 曾國禎

吳莆馨 温⾕琳

呂沛釗 温依倫

李⽂達 ⿈⼠芳

李⽂馨 ⿈蕙茹

李任哲 楊明哲

李昊哲 綦孟柔

李欣穎 劉宛臻

李亭蓉 潘鈺婷

李彥嬛 蔡明珊

林宇璇 鄧雅玲

林忻語 鄭鈺閩

林⾧⽴ 謝葦懷

林筱芹

邱柏愷

姜秀傑

范晏慈

祝之琦

翁興民

張昭儀

張榕津

許榮樹

連寬柔

(111年更新)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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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110 年度⼯作報告 

截⾄ 110/01/01-110/12-31 ⽌ 

⼯作項⽬ 承辦計畫 執⾏期間 執⾏地點 實施⽅式與內容 實施效益 

野 ⽣ 動 物

救傷 

本會⾃籌 1/1-12/31 附設⾮營利

野⽣動物醫

院 

民眾或地⽅政府通報

傷病動物，運送⾄醫

院由獸醫師進⾏檢傷

治療，待傷病痊癒後

由保育員使其野放訓

練，通過野放訓練評

估後⽅可野放。 

(1) 110 年共受理 268隻野

⽣動物，包含⼀般類

及保育類，其中野放

89 隻、死亡 107 隻、

安樂死 42隻、到院前

死亡 24 隻、處理中 5

隻、轉送 1隻。 

(2) 年野放率為 33.21%。 

(3) 動物種類為兩棲爬蟲

27隻、哺乳類 80隻、

⿃類 161隻。 

(4) 針對不同物種所需，

建⽴住院及野放訓練

⽤籠舍，今年度新增

草⾷獸（⼭羌與台灣

野⼭⽺）住院籠舍及

⼗⽶⾧中⼤型猛禽⽤

野放訓練籠舍。 

農委會林務局 1/1-12/31 附設⾮營利

野⽣動物醫

院 

台東林管處 1/1-12/31 東部地區 配合辦理臺灣⿊熊救

援⾏動，由民眾通報

待救援⿊熊，林管處

負責⾏政協調，本會

負責熊隻救援醫療及

野放。辦理臺灣⿊熊

救援演練⾏動。 

(1) 110 年並無臺灣⿊熊

救援事件，但有協助

野放⼀隻 109 年救援

隻臺灣⿊熊。 

(2) 會同台東林管處⼈員

辦理臺灣⿊熊救援演

練⾏動。 

教育宣導 本會⾃籌 1/1-12/31 附設⾮營利

野⽣動物醫

院及全台灣 

透過本會救援隻動物

故事，使民眾了解野

⽣ 動物所⾯臨之困

110 年度共受邀辦理 19

場次教育宣導講座；6 場

單位到院參訪，包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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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林務局 1/1-12/31 全台灣 境，有哪些可以從⾃

⾝改善，以延續⾄環

境保護。民眾可⾄官

網申請野灣⾄單位演

講，或直接聯繫相關

的合辦⽅式。 

關機關林務局、舊⾦⼭

辦事處前處⾧⾺鍾麟、

農委會 參 事戴⽟燕等

⼈；4場次擺攤活動； 

台東林管處 1/1-12/31 東部地區 透過到校宣導的⽅式

將野⽣動物保育的觀

念直接帶給學⽣，另

外也針對偏鄉⼩學與

都市學⽣在保育認知

上的差異，特別設計

符 合偏鄉學 ⽣的教

材，使學⽣更能了解

保育的重要性。 

共辦理 7場次線上保育教

育宣導課程；9 場次校園

及部落宣導。 

野 ⽣ 動 物

研究 

本會⾃籌 10/1-12/31 東部地區 針對傷病動物進⾏野

放後追蹤，110 年度

由緯創⼈⽂基⾦會贊

助，野放追蹤⼀隻因

⽝隻攻擊導致尾部缺

失的穿⼭甲。 

⾃ 110 年 10 ⽉開始追

蹤，每三個⽉透過發報

器定位再捕捉檢查⾝體

狀況，並透過定位分析

尾部缺失穿⼭甲與正常

穿⼭甲的活動範圍差

異，遺憾地在第⼆次捕

捉時穿⼭甲已 明顯死

亡，透過鱗⽚及發報器

的損傷程度，判斷極⾼

可能為再次遭受⽝隻攻

擊致死。 

⾏銷合作 本會⾃籌 1/1-12/31 全台灣 透過其他單位邀請或

本單位⾃⾏邀請，與

不同產 業 之 單位合

作，藉由不同的⽅式

突破同溫層，使保育

的觀念傳達到不同的

領域。 

110 年度共與 9 間私⼈企

業合作，其中包含台東

設計中⼼、和泰汽⾞、

貓掌護唇、JustKitchen、

保⽣⽣醫等公司，透過

產品聯名或捐贈⽅式，

配合有趣的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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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保育與 不同商品結

合，拓展野灣在保育⽅

⾯的努⼒。 

會務⾏政 本會⾃籌 1/1-12/31 附設⾮營利

野⽣動物醫

院及⾼雄市 

定期招開理監事會及

會員⼤會；章程修訂

等。 

(1) 依社團法⼈ 規 定 事

項，於 111 年 1 ⽉底前

完成相關補正事項。 

(2) 依設⽴⽬的推動⽬的

事業。 

財務核對及報稅 (1) 於 110 年 2 ⽉辦理報稅

事宜。 

(2) 每⽉進⾏帳務彙整，

並與會計師事務所合

作進⾏ 財 務 報 表編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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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 

111 年度⼯作報告 

截⾄ 111/01/01-111/05/20 ⽌ 

⽇期 內容（秘書處） 類別 

111.01.17 本會 111 年會員名單整理 事務 

111.02.03 110 年捐款⼈國稅局申報完成。 事務 

111.02.28 完成 110 年扣繳憑單事宜。 事務 

111.03.10 台東池上醫院本部資料整理及公益勸募⼈員教學。 事務 

111.01.31 109.11.01-110.10.31 捐款⼈清冊整理完成。 會務 

111.03.19 第⼆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會務 

111.05.05 111.1-4 ⽉捐款⼈清冊整理完成。 會務 

111.05.05 彙整 4 ⽉協會收據帳⽬核對及開⽴ 4 ⽉捐款⼈收據。 會務 

111.05.17 台灣公益團體⾃律聯盟--⼊會申請 會務 

 

⽉份 內容（⾏政庶務--池上醫院） 類別 

111.01.06 籠社規劃＿鐵⼯建置已完成。 事務 

111.01.06 農曆年前完成各區域整理及財產清點。 事務 

111.01.06 送審林務局 111 年度計畫。 會務 

111.01.06 撰寫台東林管處 111 年度計畫。 會務 

111.02.01 台東林管處 111 年度計畫將於四⽉開始實施。 會務 

111.03.01 台東縣政府計畫實施中。 會務 

 

⽉份 內容（救傷部⾨—池上醫院） 類別 
111.01.06 野⼭⽺野放訓練計畫⽬前進⾏中，將由董仲閎負責監督與執⾏。 會務 
111.03.22 台灣⼤學⼤動物暨野動實驗室余品奐副教授學術合作 事務 

 

⽉份 內容（⾏銷公關） 類別 

111.02.01 教育展⽰空間＿規劃⼯程驗收時間於 2 ⽉ 24-25 ⽇。 會務 

111.02.01 
短期贊助合作：GoSky 聊天機器⼈：單次企劃合作，以聊天機器⼈的活動⽅式

將民眾導向台新活動或是捐款⾴⾯，並提供 5000美⾦的廣告費。 
會務 

111.02.01 
短期贊助合作：台新銀⾏委託⽅型糖⾏銷公司辦理每年度的⾮營利組織贊助活

動，本次配合線上活動辦理，並捐助部分收⼊給協會。 
會務 

111.02.19 義築協會到訪池上⾮營利醫院。 會務 

111.03.23 NPOst公益交流站採訪。 事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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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12 ⿅境⽣態農場場勘。 事務 

111.05.13 鄉間⼩路採訪。 事務 

111.05.22 教育迴廊開幕。 事務 

 

⽉份 內容（教育宣導） 類別 

111.01.06 預計四⽉重新啟動志⼯招募計畫。 會務 

111.03.29 台灣⼤學 WDA student chapter講座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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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 

110 年度收⽀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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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五 

110 年度現⾦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錄、基⾦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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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第二屆理監事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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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社團法⼈臺灣野灣野⽣動物保育協會章程 

 

 

第⼀章 總則 

第  ⼀  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臺灣野灣野⽣動物保育協會，簡稱野灣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  條  本會為依法設⽴、⾮以營利為⽬的之社會團體，以野⽣動物保育及教育為⽬的，配合野外研究 

調查培養國民⾃然保育觀念並參與國際相關活動，以達到全民共同參與⽣態保育的觀念。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設⽴分級組織，其名稱為「野灣野⽣動物保育協會 

附設⾮營利野⽣動物醫院」。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機構。前項分⽀機構組織簡則 

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之。會址及分⽀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

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協助地⽅政府野⽣動物保育業務⽀援。 

⼆、辦理台灣各地區野⽣動物保育相關課程。 

三、宣導野⽣動物保育教育觀念。 

四、野放後動物追蹤。 

五、野外野⽣動物⽣態及族群調查。 

六、編輯並出版有關野⽣動物救傷之刊物及⽂獻事項。 

七、安排國內外野⽣動物相關團體、學術團體之互訪事項。 

⼋、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符合本會⽴會精神之各項活動。 

九、協助政府制定符合本會⽴會精神之法律。 

⼗、協助各級主管機關落實符合本會⽴會精神之政令。 

⼗⼀、設⽴野灣野⽣動物保育協會附設⾮營利野⽣動物醫院。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政院農業委員會，其⽬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 

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民國 106 年 11 ⽉ 19 ⽇成⽴⼤會通過 

民國 108 年 03 ⽉ 17 ⽇第⼀屆第⼆次⼤會修正後通過 

民國 109 年 08 ⽉ 15 ⽇第⼀屆第三次⼤會修正後通過 

民國 111 年 09 ⽉ 12 ⽇第⼆屆第三次⼤會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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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三種： 

⼀、 個⼈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歲，填具⼊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後，得為個⼈會員。 

⼆、 學⽣會員：凡年滿⼆⼗歲之在學學⽣，贊同本會宗旨，填具⼊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

者，並繳納會費後，得為學⽣會員。 

三、 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填具⼊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

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以⾏使會員權利。 

第  ⼋  條  會員有權參加本會之會員（會員代表）⼤會，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以及有提 

案及參與討論發⾔之權利；學⽣會員除外。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 

⼆年未繳納會費者，則⾃動喪失會員資格。 

第  ⼗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 

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者，得經會員⼤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者，為出會： 

⼀、喪失會員資格者。 

⼆、經會員⼤會決議除名者。 

第⼗⼆條  會員得以書⾯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三條  本會以會員⼤會為最⾼權⼒機構。會員（會員代表）⼈數超過三百⼈以上時得分區⽐例選出 

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會，⾏使會員⼤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

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之。 

第⼗四條  會員（會員代表）⼤會之職權如下： 

⼀、訂定與變更章程。 

⼆、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式。 

四、議決年度⼯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事項。 

前項第⼋款重⼤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五條  本會置理事九⼈、監事三⼈，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理事會、監事會。選舉 

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候補監事⼀⼈，遇理事、監事出

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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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副理事⾧、理事⾧。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理事⾧之辭職。 

四、聘免⼯作⼈員。 

五、擬訂年度⼯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事項。 

第⼗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三位常務理事中選舉⼀⼈為理事⾧，次 

由兩位常務理事中選舉⼀⼈為副理事⾧。理事⾧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

會員⼤會、理事會主席。理事⾧因事不能執⾏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代理之，未指定

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代理之。理事⾧、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 1 個⽉內補選

之。 

第⼗⼋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監察理事會⼯作之執⾏。 

⼆、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由監事互選之，監察⽇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 

不能執⾏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 1 個⽉內補選之。 

第⼆⼗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之連任，以⼀次為限。理事、監事 

之任期⾃召開本屆第⼀次理事會之⽇起計算。 

第⼆⼗⼀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者，應即解任： 

⼀、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分之⼀者。 

第⼆⼗⼆條  本會置秘書⾧⼀⼈，承理事⾧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作⼈員若⼲⼈，由理事⾧提名經 

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前項⼯作⼈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作⼈員權責

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變更 

時亦同。 

第⼆⼗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 1 ⼈，名譽理事、顧問若⼲⼈，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 

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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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議 

第⼆⼗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種，由理事⾧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 

臨時會議外應於 15 ⽇前以書⾯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 1 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

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本會辦理法

⼈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分之⼀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出席會員⼤會時，得以書⾯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 

每⼀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為限。 

第⼆⼗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數較多數之同 

意⾏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數三分之⼆以上同意⾏之。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事項。 

本會辦理法⼈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以上

書⾯之同意⾏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以上之可決議解散之。 

第⼆⼗⼋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召開⼀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此外，理、監事 

會議，除選舉或罷免外，以網路視訊會議⽅式同步即時，不拘泥於同⼀空間⽽達到溝通協調

之⽬的，應無不可。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 7 ⽇前以書⾯通知，會議之決議，

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數較多數之同意⾏之;⽽若以網路視訊會議⽅式進⾏且

需要紀錄之。 

第⼆⼗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 

連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 ⼊會費：個⼈會員新台幣⼀仟元，學⽣會員新台幣伍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於

⼊會時繳納。 

⼆、常年會費：個⼈會員新台幣伍佰元，學⽣會員新台幣貳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 

第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每年 1 ⽉ 1 ⽇起⾄ 12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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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個⽉由理事會編造年度⼯作計畫、收⽀預算表、員⼯待遇 

表，提會員⼤會通過（會員⼤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 

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個⽉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作報告、

收⽀決算表、現⾦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錄及基⾦收⽀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

核意⾒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會通過，於三⽉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會未能如期召

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變更時亦同 

第三⼗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6 年 11 ⽉ 19 ⽇第⼀屆第⼀次會員⼤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 107 年 04 ⽉ 20 ⽇台內團字第 1070017955號函准予備查。 

報經內政部 109 年 09 ⽉ 02 ⽇台內團字第 1090044894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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